
教育局
學校核數組

二零二四年一月

學校審計經驗分享



常見審計結果

 常見審計結果可分為以下範圍：

開支及收入

銀行帳戶管理

資產保管

人事管理

商業活動

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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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 開支及收入

開支

在沒有付款憑單和發票正本的證明下付款
(《學校行政手冊》第6.6.4節)

沒有適當分工，例如製備付款憑單和授權付款的工作
由同一人負責

(《學校行政手冊》第6.6.4節)

把非資助項目記入政府津貼帳
(《資助學校處理政府津貼小貼士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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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 開支及收入

收入

學校活動所得收入存入學校本身經費的帳戶，但相
關開支卻由政府經費支付

沒有在損毀／廢棄的正式收據上即時註明「註銷」
或「Cancelled」

(《學校行政手冊》第6.6.3節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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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 開支及收入

收入

沒有編製每日收款摘要

沒有把一些所需資料編製入每日收款摘要

(《學校行政手冊》第6.6.3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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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 開支及收入

收入

學校收入並沒有存入以學校／法團校董會名義開設
的銀行帳戶

收到款項後沒有盡速存入銀行

學校沒有已發出收費活動通告的完整紀錄

(《學校行政手冊》第6.6.3節和6.8節及第6章之附錄1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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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 開支及收入

收入

未經校董會／法團校董會事先批准便接受捐贈

沒有為所接受的捐贈項目(包括禮物)編製紀錄冊
(教育局通告第3/2022號)

沒有為超出教育局所核准徵收的罰款及作特定用途
的費用，事先取得教育局／法團校董會的批准

(教育局通告第14/2012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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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 開支及收入–個案研究(1)

學校名稱 : 忠誠中學

個案內容 : 負責保管小額現款的人員，亦負責小額
現款的現金出納帳。

問題所在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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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 開支及收入–個案研究(1)(續)

問題所在： 保管小額現款和負責小額現款的現金出納
帳由同一員工出任。

恰當做法： 學校應盡可能將計算、查核和記錄學校應
收或應付款項的職務，和收取或發放這些款項的職務分
由不同的員工執行。上述的職務分工可減低出現人為故
意操控或錯誤的可能性。

(《學校行政手冊》第6.6.2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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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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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開支及收入–個案研究(2)

學校名稱 : 堅定書院

個案內容 : 學校向退休教師致送花籃恭賀新店開張，
有關花籃費用由「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」支出。

問題所在?



常見審計結果

 開支及收入–個案研究(2)(續)

問題所在：花籃費用的的開支並非資助項目，學校不
應把非資助項目的開支記入政府津貼賬。

恰當做法：學校須用本身經費支付非資助項目的開支，
不可將這類開支記入政府津貼賬。

(《資助學校處理政府津貼小貼士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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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 開支及收入–個案研究(3)

學校名稱 : 堅強小學

個案內容 : 負責老師收取學生課外活動報名費(合共
$1,200)後，交予學校文員，但該文員否認有收取款項。

問題所在?

12



常見審計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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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開支及收入–個案研究(3)(續)

問題所在： 員工在金錢交收時，沒有簽署記錄。財物
遺失後，難以確認誰應負責。

恰當做法： 每次款項交收時，須由收款員工在有關記
錄上簽署作實，而該等記錄須予保存，為期與現金記錄
的保存時間相同。遇有任何財物遺失或損毀，校方應立
即報警及從速(例如七天之內)以書面方式向有關的高級
學校發展主任匯報。

(《學校行政手冊》第6.6.2和8.3.1節及《設有法團校董會的資助學校
財務管理指引》第5.4.2節)



常見審計結果

 開支及收入–個案研究(4)

學校名稱 : 勤奮中學

個案內容 : 陳老師向學生收取了合共 2,100元的博物
館參觀入場費，並將這筆錢存入他的銀行帳戶，然後支
付給博物館。

問題所在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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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 開支及收入–個案研究(4)(續)

問題所在： 收入不應存入個人銀行帳戶。

恰當做法： 所有學校收入應盡速存入以學校名義開設
的銀行帳戶內。

(《學校行政手冊》第6.6.3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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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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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銀行帳戶管理

學校沒有以學校／法團校董會名義開設銀行帳戶

未成立法團校董會的資助學校，其銀行帳戶(包括網
上銀行)並非由校監及一名註冊校董聯合簽署

設有法團校董會的資助學校，其銀行帳戶(包括網上
銀行)並非由兩位有關的法團校董會校董聯合簽署

(《學校行政手冊》第6.6.6節及《設有法團校董會的資助學校財務管理
指引》第5.2.4節)



常見審計結果

 銀行帳戶管理

銀行帳戶的簽署人包括非校監／註冊校董人士

銀行帳戶的簽署人有所變動，沒有適時更新銀行核
證授權書

(《學校行政手冊》第6.5.2和6.6.6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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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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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銀行帳戶管理

沒有在作廢支票上即時註明「註銷」或「Cancelled」
，亦沒有保存在支票簿內以防再次使用

沒有支票簿登記冊

未經使用的支票簿沒有由校監或校長鎖好

(《學校行政手冊》第6.6.3和6.6.6節)



常見審計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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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銀行帳戶管理

校監或校長沒有親自處理來自銀行的郵件

校長沒有覆核學校文員每月製備的現金簿及銀行對
帳表

沒有跟進長期未兌現支票

(《學校行政手冊》第6.6.6節)



常見審計結果

 銀行帳戶管理–個案研究(1)

學校名稱 : 誠實學校

個案內容 : 張先生為愛心學校註冊校董及學校銀行
帳戶簽署人。張先生其後於2023年9月1日起辭任校董
一職，但仍為銀行帳戶簽署人。

問題所在?

20



常見審計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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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銀行帳戶管理–個案研究(1)(續)

問題所在： 銀行帳戶的簽署人包括非校監／註冊
校董人士

恰當做法： 由於銀行帳戶的簽署人必需為校監及
／或註冊校董，所以每當校監及／或註冊校董有人
士變更時，學校應檢視並適時更新銀行核證授權書

(《學校行政手冊》第6.5.2和6.6.6節及《設有法團校董會的資助
學校財務管理指引》第5.2.4節)



常見審計結果

 銀行帳戶管理–個案研究(2)

學校名稱 : 勇敢中學

個案內容 : 李博士為學校註冊校董，獲授權管理和操
作學校網上銀行。李博士能單獨經網上銀行批准付款
(如發放教師薪酬)、授權更改使用者使用權和交易上限。

問題所在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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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 銀行帳戶管理–個案研究(2)(續)

問題所在： 網上銀行並非由校監及／或註冊校董聯合
批准管理和操作。

恰當做法： 經網上銀行管理和操作銀行帳戶，在批准
付款及授權更改使用者使用權和交易上限的人員方面，
須跟從支票付款的安排，即由校監及／或註冊校董聯合
批准。

(《學校行政手冊》第6.6.6節及《設有法團校董會的資助學校財務
管理指引》第5.2.4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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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 資產保管

沒有製作、妥善備存、更新「固定資產登記冊」

沒有實地檢查各項資產

註銷物品未經校長／法團校董會批准

(《學校行政手冊》第6.6.5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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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 資產保管

沒有向校董會／法團校董會提交註銷報告

沒有不定期地突擊點算現金

沒有為其他貴重物品，如郵票、書券等製備登記冊

(《學校行政手冊》第6.6.5節)

25



常見審計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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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事管理

校董會／法團校董會未有批核學校員工的聘任

沒有教師／非教學人員假期記錄每年度總結報告

沒有妥善保存員工的假期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(如
醫生證明書)

(《學校行政手冊》第7章、教育局通告第1/2006號)



常見審計結果

 商業活動

商業活動未獲區域教育服務處(就未成立法團校董會
的資助學校而言) ／法團校董會事先批准

核准商業活動其後的變更 (例如轉換供應商／承辦
商、更改與供應商 ／承辦商協議的條款) 未獲區域
教育服務處(就未成立法團校董會的資助學校而言) 
／法團校董會事先批准

(教育局通告第10/2016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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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 商業活動

沒有進行／定期進行招標／報價程序

學校在售賣習作簿、校服、文具、用具及其他物品
(課本除外) 所得的利潤，超過向供應商購貨成本價
的15%利潤上限。售賣課本不應獲利

(教育局通告第10/2016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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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 商業活動

食物部的差餉、地租、電費及水費開支並非由食物
部營辦商繳付

未有在與供應商／承辦商的報價／投標文件及簽訂
的合約中附加防止賄賂條款

(教育局通告第10/2016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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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 商業活動

辦學團體未有事先得到校董會／法團校董會授權為
學校作出商業活動的安排

校董會／法團校董會如授權辦學團體處理學校某些
商業活動，辦學團體沒有遵守 “資助學校採購程序
指引”所列的採購要求

(教育局通告第10/2016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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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 商業活動 – 個案研究(1)

學校名稱 : 專心書院

活動內容 : 學校選擇2021/22及2022/23學年的校服

供應商

招標結果 : 學校與獲選供應商簽定兩年校服供應合
約，並訂明合約有效期由二零二一年九月一日至二零
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。在合約期滿前兩個月，雙方同
意可另行再訂新約。學校亦於二零二三年七月與該供
應商續約兩年。

問題何在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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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 商業活動 – 個案研究(1)(續)

問題所在：實際合約年期與招標文件所列明的不同。
此外，學校沒有在簽訂新合約前進行報價／招標工作。

恰當做法：招標文件須清楚訂明所需的合約年期。此
外，招標文件及合約內均須訂明最長有效期不超過三
年。學校須定期進行報價／招標，最少每三年一次，
以確保貨品及服務的價格及質素具競爭力。

(教育局通告第10/2016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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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 商業活動 – 個案研究(2)

學校名稱 : 團結小學
採購項目： 午餐飯盒
供應商投標價 供應商Ａ－$30 
(每個飯盒)： 供應商Ｂ－$20 (供應商在合約期

內可因應成本上升而上調飯盒的售價)
供應商Ｃ－$35
供應商Ｄ&Ｅ－沒有回覆

採購安排： 標書批核委員會批准選取供應商Ｂ的標書，最
終合約亦容許該供應商可因應成本上升而上調
飯盒的售價，但事前的招標文件並無列明可容
許營辦商在合約期內改動飯盒的售價。

問題何在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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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 商業活動 – 個案研究(2)(續)

問題所在：學校招標文件並無列明可容許營辦商在合約
期內改動飯盒的售價，最終卻接受供應商Ｂ可在合約期
內更改飯盒售價的條款。供應商 A 與 C 可能於投標時
並不知道／確定學校會接納相關條款。

恰當做法： 學校應透過報價／招標文件，讓所有獲邀
的供應商得知有關報價／投標的規定及物料／設備／服
務規格的充分和同等資料。學校不得讓個別人士獲得額
外的報價／投標資料或通知。

(教育局通告第4/2013號 指引第9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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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 其他

校董未有至少每隔 12 個月以書面形式向法團校董
會申報利益

(《設有法團校董會的資助學校財務管理指引》第5.1.5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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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計結果

 其他

校董會或法團校董會未有批核核數師的聘用

未能提供與核數師簽訂的審計聘書以供查閱
（教育局通告第5/2014號)

沒有預先收取租金或沒有租用校舍記錄冊
（《學校行政手冊》第8.2.2節及教育局通告第5/2011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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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


